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以及《公司

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作为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

立董事，我们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认真审阅了公司董事会审议的相关

文件，对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19年度薪酬发放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19年度薪酬考核、确认、发放程序严格

按照公司薪酬制度和有关绩效考核制度确定并执行，综合考虑了公司实际情况和

经营成果，促进公司提升整体管理水平及经营效益。 

二、对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经审议，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和

实际经营情况，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我们同意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并同意将《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

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及运行情况，各项控制制度符合《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和《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等有关规定，适合当前公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的需

要，不存在明显薄弱环节和重大缺陷；公司制定了较为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并得

到有效执行，切实保障了经营活动和管理工作的正常运行；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

出具的《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19年度

股东大会。 

四、对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拟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我们事前认可。经认真核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职业资格，审计团队严谨敬业；

出具的报告能够客观、真实、准确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续聘 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未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我们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五、关于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独立意见 

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理财产品是在保证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

司正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基础上实施，购买中短期低风险理财产品，有利于在控

制风险前提下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自有资金收益，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

使用不超过5亿元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中短期低风险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购

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资金可滚动使用，但其累计发生额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 

六、关于2020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公司制定的2020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我们认为该薪酬方

案是依据公司所处的行业、规模的薪酬水平，结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制定的，

有利于调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关于2020年度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发放标准的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七、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人占用公司资金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实施2017年度分红方案时，将股东吴婷婷股权质押部分的分红

款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代派，其他非股权质押部分的分红款

通过公司自派，但执行时因工作人员失误，于自派时对已代派部分的股份重复进

行自派分红，导致多付分红款56.12万元。公司发现上述问题后，及时和吴婷婷

女士沟通，吴婷婷女士已及时返还多余分红款并支付利息合计60.70万元。由于

该事项因工作人员操作失误，且吴婷婷已经及时退回多余款并按2-5年同期贷款

利率支付利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除上述情形外，报告期内未发生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

的情况，亦不存在以前年度发生并延续到报告期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

司资金的情况。 



八、关于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1、经核查，公司2019年度为控股子公司上海宝鸟服饰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宁波悦步鞋业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加上2018年发

生但尚未履行完毕的担保合同，2019年主要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相关公告披

露日期 

担保额

度 
实际发生日期 

实际担

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

履行

完毕 

是否

为关

联方

担保 

宁波悦步鞋业

有限公司 
2019 年 08 月 23 日 3,000 2019 年 09 月 25 日 198.8 一般保证 24 个月 是 否 

宁波悦步鞋业

有限公司 
2019 年 08 月 23 日 3,000 2019 年 10 月 31 日 70 一般保证 24 个月 否 否 

宁波悦步鞋业

有限公司 
2019 年 08 月 23 日 3,000 2019 年 11 月 27 日 77.7 一般保证 24 个月 否 否 

宁波悦步鞋业

有限公司 
2019 年 08 月 23 日 3,000 2019 年 12 月 13 日 80.5 一般保证 24 个月 否 否 

宁波悦步鞋业

有限公司 
2019 年 08 月 23 日 3,000 2019 年 12 月 30 日 61.6 一般保证 24 个月 否 否 

上海宝鸟服饰

有限公司 
2018 年 04 月 24 日 25,000 2019 年 08 月 30 日 600 一般保证 24 个月 否 否 

上海宝鸟服饰

有限公司 
2018 年 04 月 24 日 25,000 2019 年 04 月 26 日 500 一般保证 24 个月 否 否 

上海宝鸟服饰

有限公司 
2018 年 04 月 24 日 25,000 2018 年 08 月 01 日 232 一般保证 24 个月 是 否 

上海宝鸟服饰

有限公司 
2018 年 04 月 24 日 25,000 2018 年 11 月 26 日 140 一般保证 24 个月 是 否 

上海宝鸟服饰

有限公司 
2018 年 04 月 24 日 25,000 2018 年 12 月 19 日 20 一般保证 24 个月 是 否 

上海宝鸟服饰

有限公司 
2018 年 04 月 24 日 25,000 2018 年 12 月 12 日 750 一般保证 24 个月 是 否 

上海宝鸟服饰

有限公司 
2018 年 04 月 24 日 25,000 2019 年 01 月 21 日 250 一般保证 24 个月 是 否 

上海宝鸟服饰

有限公司 
2018 年 04 月 24 日 25,000 2019 年 03 月 06 日 420.5 一般保证 24 个月 是 否 

上海宝鸟服饰

有限公司 
2018 年 04 月 24 日 25,000 2019 年 03 月 26 日 137 一般保证 24 个月 是 否 

上海宝鸟服饰

有限公司 
2018 年 04 月 24 日 25,000 2019 年 04 月 25 日 750 一般保证 24 个月 是 否 

上海宝鸟服饰

有限公司 
2019 年 05 月 20 日 25,000 2019 年 07 月 30 日 20 一般保证 24 个月 否 否 



上海宝鸟服饰

有限公司 
2019 年 05 月 20 日 25,000 2019 年 07 月 23 日 161 一般保证 24 个月 否 否 

上海宝鸟服饰

有限公司 
2019 年 05 月 20 日 25,000 2019 年 08 月 19 日 250 一般保证 24 个月 否 否 

上海宝鸟服饰

有限公司 
2019 年 05 月 20 日 25,000 2019 年 08 月 23 日 200 一般保证 24 个月 否 否 

上海宝鸟服饰

有限公司 
2019 年 05 月 20 日 25,000 2019 年 10 月 09 日 188 一般保证 24 个月 否 否 

上海宝鸟服饰

有限公司 
2019 年 05 月 20 日 25,000 2019 年 10 月 25 日 62 一般保证 24 个月 否 否 

上海宝鸟服饰

有限公司 
2019 年 05 月 20 日 25,000 2019 年 11 月 27 日 331.5 一般保证 24 个月 否 否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行为。除以上为控股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外，公司没有发生其他对外担保，公司担保余额占公司

2019年经审计净资产0.92%，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上海宝鸟服饰有限公司系本公

司控股子公司，宁波悦步鞋业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以上公司资信状况良

好，经营情况正常，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其提供担保不存在重大风险，也没有

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任。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

益的行为。 

 

 

独立董事： 

 

吕福新                彭 涛                徐维东 

2020年4月23日 


